
《桓台县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征求意见稿）》

公示

《桓台县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控

规”）于 2024 年 9 月编制完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城市规划编制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控规报送审批前应

进行公告，充分征求社会公众的意见，并在修改完善后报桓台县

人民政府审批。现对控规进行公告。欢迎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

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公告地点：

桓台县人民政府网站

通信地址：桓台县中心大街 729 号

联系电话：0533-2577625

邮编：256410

电子邮箱：htxghj@zb.shandong.cn

公示时间：2024 年 9 月 30 日-2024 年 10 月 29 日



桓台县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征求意见稿）

桓台县自然资源局

2024 年 9 月



一、规划范围与期限

1.规划范围

桓台县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范围：北至王徐路，南至红莲湖北路，

西至唐华路，东至淄东铁路，（含宫家单元、鲁中产业物流园）总规划

范围 26.40 平方公里。其中城镇开发边界内建设用地 25.77 平方公里。

2.规划期限

与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保持一致，规划基期年为 2020 年，规划期

限为 2021 至 2035 年。近期：2021-2025 年。远期：2026-2035 年。远景

展望至 2050 年。



二、规划原则

1.以人为本，全龄友好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尊重民意，改善民生，围绕全年龄

段、多场景、多业态等方面，推进社区生活圈建设，构建多样化、人性

化的城市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提升人与空间、环境的互动质

量，塑造高品质国土空间。

2.绿色发展，安全韧性

贯彻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和安全韧性城市建设要求，保护生态环境，

集约高效利用土地资源，优先划定蓝绿空间，统筹安全设施、应急设施、

生命线工程空间布局，充分考虑“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增强

城市韧性和可持续发展竞争力，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

3.因地制宜，精细治理

坚持特色发展，尊重地域差异性和发展多元性，结合当地自然禀赋、

人文特色和发展实际，进行分区分类引导，实现全域全要素差异化管控，

构建精细化城市治理体系，强化城市设计、大数据、人工智能、城市信

息模型（CIM）等技术手段在规划中的应用，促进智慧城市建设。

4.科学传导，刚弹结合

综合考虑资源资产权益、空间布局、产业融合、建筑兼容和交通环

境等因素，加强规划分级分层传导衔接，科学谋划空间发展和空间治理

的时空秩序，把握底线刚性和发展弹性的关系，适度设置混合用地，依



据编制深度合理使用管控方式。

5.编管协同，注重实施

充分对接管理事权，衔接既有控制性详细规划，强化编管互动，统

筹考虑编制、实施、评估、监测、维护等工作，构建编管协同的详细规

划体系，推动国土空间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规划依据

1.国家与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标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4 年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7 修订）；

（5）《山东省城乡规划条例》（2012）；

（6）《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2010）；

（7）《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2023

年）

（8）《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2018）；

（9）《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51328-2018）；

2.相关规划、政策文件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

干意见》；

（3）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实

施意见》；



（4）《山东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强和改进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工作的意

见》（鲁自然资字〔2024〕72 号）；

（5）淄博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实

施意见》；

（6）《桓台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7）《桓台县“十四五”规划》；

（8）国家、省、市其他有关的法律法规、规划及规范性文件。



四、目标定位

依据《桓台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桓台县的定位为：

新材料产研基地、鲁中生态宜居田园城市、淄博市北部城市次中心。在

此功能定位的引领下，本次单元控规的规划目标如下：

（1）建立刚性控制与弹性引导相结合的规划体系

建立起一套单元控规的指标体系，对单元总体控制内容、总量控制

内容进行刚性控制，对功能结构、规划目标、居住人口总量及分布、用

地布局、新建独立占地公益性服务设施、基础设施、各类绿地的位置、

形状、数量，城市支路、河道支流的位置、线型、建筑高度和建设强度

控制分区、海绵城市建设要求、城市设计导引等进行弹性控制。

（2）构建高效安全的交通系统

明确交通发展目标和对策，落实区域交通设施，建立合理的道路系

统与交通组织体系，保障区域内的交通便捷和安全。

（3）塑造高品质的城市环境

坚持以人为本，确定单元景观风貌控制要求，对城市风貌特征区域

提出界面、尺度、标志、色彩、街道空间等城市设计引导要求，营造高

品质的城市环境。



五、空间结构

构建“两心、四轴、两带、五片”的空间结构。

“两心”是指位于红莲湖以北、柳泉北路和桓台大道交汇处的

城市综合服务主中心，设置行政服务、商业商务等功能；位于中心

大街与张北路交汇处的综合服务副中心，设置商业、行政办公、文

化等功能。

“四轴”是指依托柳泉北路、中心大街构建的两条城市功能主

轴，和依托张北路、桓台大道构建的两条城市功能次轴。

“两带”是指依托红莲湖公园和乌河构建的生态廊道。

“五片”是指综合服务区、文教生活区、滨水生活区、产业发

展区和仓储物流区等五个功能单元。



六、总体规模与用地规划

到 2035 年，规划范围内人口规模 23.59 万人左右，比现状增加

2.38 万人。

规划范围为 26.40 平方公里，城镇开发边界内面积 25.77 平方

公里。

规划用地指标

序

号

用地代

码
用地名称

用地面积

(公顷)
比例(%)

1 07 居住用地

070102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1022.10 39.65%



0702 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0.55 0.02%

2 08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

地

0801 机关团体用地 38.20 1.48%

0803 文化用地 6.45 0.25%

080301 图书与展览用地 0.91 0.04%

080302 文化活动用地 8.27 0.32%

080402 中等职业教育用地 5.13 0.20%

080403 中小学用地 122.07 4.74%

080404 幼儿园用地 16.03 0.62%

080405 其他教育用地 1.73 0.07%

0805 体育用地 18.54 0.72%

0806 医疗卫生用地 6.39 0.25%

080601 医院用地 17.85 0.69%

0807 社会福利用地 7.09 0.28%

3 09 商业服务业用地

0901 商业用地 88.31 3.43%

090101 零售商业用地 41.06 1.59%

090102 批发市场用地 11.51 0.45%

090104 旅馆用地 1.99 0.08%

090105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5.30 0.21%



0902 商务金融用地 11.09 0.43%

0904 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 2.53 0.10%

4 1001 工业用地

100101 一类工业用地 164.99 6.40%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24.78 0.96%

5 11 仓储用地

1101 物流仓储用地 107.88 4.18%

110101 一类物流仓储用地 63.28 2.45%

6 12 交通运输用地

1201 铁路用地 12.34 0.48%

1207 城镇村道路用地 406.53 15.77%

1208 交通场站用地 7.40 0.29%

120802 公共交通场站用地 1.43 0.06%

120803 社会停车场用地 9.14 0.35%

7 13 公用设施用地

1303 供电用地 0.38 0.01%

1304 供燃气用地 0.54 0.02%

1305 供热用地 10.59 0.41%

1306 通信用地 2.82 0.11%

1310 消防用地 0.95 0.04%

1312 其他公用设施用地 0.35 0.01%



8 14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1401 公园绿地 209.23 8.12%

1402 防护绿地 21.59 0.84%

1403 广场用地 4.09 0.16%

9 15 特殊用地

1503 宗教用地 0.14 0.01%

1504 文物古迹用地 1.73 0.07%

1505 监教场所用地 6.90 0.27%

10 16 留白用地 75.75 2.94%

11 17 陆地水域 11.92 0.46%

总计 2577.84 100.00%



七、公服设施配置

本次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按 15 分钟、5-10 分钟及街坊三级体系进

行配置。

15 分钟生活圈：800-1200 米服务半径、5-10 万人口规模、3-6

平方公里。主要配置中小学、地方性商业、行政事务、文化体育活

动等。

5-10 分钟生活圈：300-600 米服务半径、0.5-2.5 万人口规模、

0.2-3.0 平方公里。主要结合社区居委会进行服务管理，主要配置经

常性使用和面向老人、儿童的服务设施要素。

居住街坊：对应的人口规模通常为 0.1 万人-0.3 万人，通常是为

本街坊居民服务，一般设置在新建小区住宅的建筑底层，属于住宅

用地的可兼容服务设施。



八、道路交通系统

城市道路系统规划形成了“四横四纵”主干路骨架，“八横九

纵”次干路骨架；通过加密支路网，打通微循环。

落实上位规划轨道交通 1 号线沿柳泉北路设置，结合人口集中

区设置 4 个站点。

通过慢行系统主线和网状支线联系慢行节点，形成完善的慢行

系统。



九、规划实施建议及策略

1.实施建议

由于规划涉及面广，综合性强，为了保证以上规划内容能够落

到实处，有必要制定相关的配套措施和相应的行动计划与建议，强

化管理，综合开发，保证规划的稳步实施。

（1）加强规划宣传，增强规划意识

规划一经确定，桓台县应当通过一定的传媒和固定的展示方式，

将审批后的规划向社会公布，增强居民的规划参与意识。

（2）加强规划管理，实行依法行政

在桓台县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领导下，加强规划审批后的行政

管理，建立规范化的规划管理程序，健全内部工作和管理制度，提

高规划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

（3）维护规划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规划一经批准，即具有法律效应，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变

更。建设项目不符合规划要求的，规划部门不得核发选址意见书，

不得受理建设用地申请。

（4）建立健全高效的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

高效的管理体制和灵活的运营机制是确保规划实现健康、有序、

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

拓展融资渠道，加强资金筹措工作，积极推进规划区的开发，

解放思想，用活政策，广筹资金，保证规划实施。



坚持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由政府统一收购储备本区土地，

放开搞活二级市场，除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项目可以划拨方式供地

外，一律实行土地使用权出让等有偿方式供应和使用，统一公开出

让，实行招标和拍卖方式供应土地，逐步使土地收益成为集中建设

主要资金来源。

采取差别化开发政策，对于政府鼓励的开发地段和建设项目，

采取一定的优惠政策，促其实施。实施规划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设施产业化经营和有偿服务，形成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与规划

区同步协调、滚动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

2.实施策略

（1）规划法制

根据《城乡规划法》和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体系法规、《山东省

城乡规划条例》以及《山东省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技术规程》确定

的内容，结合桓台县城的规划管理和建设实际，细化配套管理规定。

（2）分期建设

依据规划确定的分期建设时序，逐步推进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设施建设；依托单元道路、重点项目的建设推动城市发展；根

据县城动态发展的特点，确定阶段性目标，避免建设“遍地开花”。

（3）部门协作

加强部门协调，建立规划建设、发展改革等部门的联动机制，

强化国土空间规划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衔接；强化与城市



公共社会管理、市政公用设施管理部门的协调；规范城市管理的制

度、标准与程序，依法行政。

（4）开发体制

政府开发引导。加强桓台县政府的前期开发核心作用，以支撑

前期资金投入。县政府统筹确定开发定位与策略。市场化经营积极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市政基础和公共设施建设，鼓励多渠道融资。

（5）公众参与

完善开放透明、共享共建的规划实施社会监督与公众参与制度，

及时公布规划实施进展情况，引导各类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完善政

府与企业、民众的信息沟通机制，健全听证、舆论和公众监督等制

度。

（6）规划实施

社会事业和公共设施优先；加强对重要节点、重点地段、重点

街区的控制与管理；对建筑形态严格控制，保证合理的城市开发强

度，同时保持舒展的公共开放空间。


